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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安委办〔2021〕25 号

转发省安委办关于开展燃气掺混二甲醚
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

港区安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燃气掺混二

甲醚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浙安委办〔2021〕19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市公安局、市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

市场监管局和各地安委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，并于 4 月 30

日前将开展燃气掺混二甲醚问题专项检查情况报送市安委办。

联系人：陈歆，联系电话（钉钉）：1569573067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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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燃气掺混

二甲醚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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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府办，毛宏芳市长，马永良副书记，王涛副书记，

陈利众常务副市长，市安委会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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